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在外就读核查公函
2020年（  ）号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（学校）：
兹有我区          （乡镇村）             学生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，现就读贵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   就读，请按照教育扶贫相关政策予以落实。本函件可做为贵单位该生享受建档立卡学生资助的佐证材料。
特此函告！
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          人民政府
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  月   日
裁     剪     线
（回执单寄送地址：XXXXXXX。也可于X月X日之前扫描或拍照发邮箱至XXXXXX）

回  执  单

福建省荔城区          人民政府：
    经查询，对函告的        学生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系  为               （学校）学籍      学段      年级在校生，其201  年    季教育资助情况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其他事项：（学前的是否有证幼儿园；义务的是否寄宿生等）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
    为确保精准资助，以上情况系我校如实提供。
           （学校盖章）   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